
76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19卷 3期．107年 6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歷史學門召集人

走進理學的世界

呂妙芬＊

我會成為一位專業史學研究者，連我自己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議。我記得自

己在中學時並不喜歡必須大量背誦的歷史科，考大學時特別選擇理工科系，進

入清華大學就讀。大學四年的住校生活是我生命中成長最明顯的一段歲月，同

學們在一起做過許多瘋狂和正經的事。除了讀書和社團活動，我常和室友徹夜

長聊，那時我們大概都對生命和前途充滿困惑吧，需要不斷地整理自己的思緒

和情感，有時候就是並肩望著滿天的星斗，我那位好朋友可以說出整個天空的

星座名稱，她喜歡天文。

在那段面對成長的挫折、思考生命意義的年輕歲月裡，信仰也成為我們的

話題和嘗試。大三下學期，我決志成為基督徒，但心裡仍有許多疑惑，當時我

特別感到自己應該更多瞭解中國文化，也開始修了許多中國文學的課程，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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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又考插班進入臺大中文系。中文系主要是古典文學的課，有濃厚的人文氣

息，當時我真的完全沒有擔心出路和工作的問題，就順著感覺在臺大中文系讀

到碩士。碩士論文選題時我選了宋明理學的領域，其實理學文本對我而言是困

難的，牟宗三等前輩學者的著作，我也讀得很痛苦，按理說我是應該量力地避

開這個領域，但那些在生命中某個時刻認真決定以儒學為安身立命的理學家很

令我好奇，也因為當時我沒有太強的學術抱負，就沒有太多盤算和擔心，單純

想著既然要花時間寫一本碩士論文，就選一個我認為很重要的領域投入，多學

一點。我這個想法獲得古清美老師的支持，在她的指導下我寫了比較胡居仁和

陳獻章的論文。當時中文系的訓練並不特別講究研究方法和問題意識，就是要

求我們精讀文本，再作深入清晰的分析；儘管今天看來這樣的訓練是不夠的，

但我覺得這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步驟。

我真正把學術研究當做人生職志是進入 UCLA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之後的
事，到美國進修，又轉入歷史學領域，這兩件事對我都是很大的挑戰，即使全

力以赴，仍然不容易。我很幸運地在 UCLA遇到非常優秀的老師和同學，接受
嚴謹的訓練，也決定繼續以明代理學來寫博士論文。雖然我的指導教授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教授主要從事清代學術文化史研究，但他沒有限制我的選
題，他只是要求我論文不能只處理思想觀念，要同時留意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等脈絡，選課也要儘量多元。格外幸運的是，兩位日本明清史大家溝口雄

三先生、夫馬進先生先後到 UCLA訪問開課，我修了他們的課，學到許多明清
史的知識，也見識到日本學者嚴謹的治學態度。

現在回想起來，我在博士班階段很重要的學習突破是，要自己找到一個具

原創性和新研究視角，又可以執行的博論題目。雖然我在修課期間閱讀了許多

史學名著，學習良多，但是那些書的問題意識和精彩論點，都未必可以和我想

研究的宋明理學連上關係；當時我自己重複閱讀王陽明、王畿等人的著作，努

力想尋找有新意的研究課題，過程並不容易，經常會懷疑自己的能力和判斷，

很希望有高人指導。我碩士和博士的指導教授都要求我自己找研究課題，他們

不會給我題目，只會和我討論，我後來覺得這是訓練人文學研究生獨立研究的

好方法。人文學的研究深切地與個人才性和關懷相關，有時連對史料的感受也

很個人化，老師像是陪跑員，依著學生的才性鍛鍊其研究能力。

我從博士論文到現在，都研究明清時期的儒學，尤其是理學。當初之所以

想學習理學，主要因為這門學問從北宋開始逐漸成為中國士人的基礎學問，宋

元之後更是長期主導科舉的官方意識型態，幾世紀以來中國知識菁英都要學習

它。它既是聖賢之學，又是功名利祿之學；既是士人安身立命之學，又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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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偽的政治修辭。無論哪一種，它都深刻地型塑了中國士人的思維與政治文

化。因此，即便它在目前歷史學研究中有點冷門，我始終覺得它應該在中國史

領域占據重要的地位。

這些年來我共寫了三本書。第一本是博士論文及後續延伸的研究，內容是

關於明代陽明學的學派建構、傳播機制、思想內容，以及不同地區陽明後學思

想之異同。此書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明代重要的思潮陽明學，是我進入歷

史學完成的第一本書，對我而言，格外有意義。

第二本書探討從晚明到民國初年的 《孝經》 學與相關的社會文化實踐，除了
梳理不同時期 《孝經》 詮釋內容的流變之外，我花了不少時間找尋 《孝經》 在不
同歷史情境被運用的史料，因為這類史料通常不會出現在 《孝經》 類文本，而是
散落於各類文獻中，同時也思考傳統宗族社會與孝道文化相關問題。這個研究

讓我更深刻感受到儒家倫理在傳統社會的底蘊與影響力，它也帶領我的研究從

晚明走到二十世紀初。起初我是打算寫一本晚明 《孝經》 文化史的專書，但隨著
研究的展開，我發現不可能不討論清代，對於要投入長時段的研究，當時真的

很掙扎，也倍感壓力，書的架構也一改再改。不過，那些年的研究過程也讓我

感受到：有時候史料具有一種令人無法漠視的力量，召喚研究者正視一些問題，

研究者和史料之間更多是互動的關係。

第三本書是探討晚明到清初思想的轉型，這是一個長期受到學界關注、名

家輩出、論著極豐富的研究領域。近年來由於大量文獻重刊，赴國外圖書館閱

覽蒐集史料的條件較好，加上資料庫蒐尋方便，有可能突破過去以 「著名」 或 
「重要」 學者的思想來鉤沉思潮趨勢的作法。我改以理學文本為主要史料，考察
當時的理學性論述，試著從一些廣泛受關注的問題叢入手探論，如此研究範圍

可以涵蓋更多的學者和文本，也可避免因後代學術史的建構而凸顯某些個別思

想家的問題，因而更貼近十七世紀的文本脈絡與歷史氛圍。這本書討論的議題

包括：儒者的生死觀、工夫論、舜的聖人形象、萬里尋親孝行、家居拜聖賢之

禮、夫婦之倫、人性論，同時也觸及儒學與其他宗教的對話，特別是過去較未

受重視的天主教因素。

近年我在十七、十八世紀的儒學個案研究中，看到一些受到天主教刺激而

創新儒學的例子，深感興趣。這個學術研究的經驗常令我想起自己在大學時代

因為信仰而想研讀中國文化的切身經驗，對於一些中國士人的反應和思維，有

時我感覺格外熟悉。未來我希望繼續研究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的學術思想史，

特別是基督宗教與儒學交涉的歷史，這個領域目前逐漸受到重視，我希望這個

研究可以帶領我對於中國近五百年的歷史，甚至東亞的歷史，有更連貫而深刻

的認識。 


